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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医科大学常州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昆山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医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谈立峰、姚昉、陈小岳、陈志永、谷令、褚苏春、王珂、李小强、桓玉萍、惠

高云、梁晓军、苗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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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场所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足浴场所的选址与布局、设施设备、室内环境、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足浴用水、公共

用品用具、从业人员手卫生和卫生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单独开设或设在其他场所内的足浴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4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 5750.1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12部分:微生物指标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 85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 

GB/T 18204.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性指标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性指标 

GB/T 18204.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3部分：空气微生物指标 

GB/T 18204.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4部分：公共用品用具微生物指标 

GB/T 18204.5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5部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1部分：总则 

WS 10013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足浴场所 foot bathing places 

以提供洗脚、泡脚、足部按摩、修脚等足部护理为主的经营性公共场所。 

 

公共用品用具 public articles 

足浴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可重复使用的毛巾、浴巾（衣）、垫巾、拖鞋、杯具、拖鞋、修脚工具

以及其他重复使用且与皮肤、黏膜等直接接触的物品。 

 

足浴用水 foot bathing water 

足浴场所为顾客提供洗脚、泡脚服务前，添加或不添加足浴液（包）浸泡的水样。 

4 选址与布局 

场所选址应符合 GB 37489.1 的要求，远离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等污染源，与暴露垃

圾堆、旱厕、粪坑等病媒生物滋生地的间距不应小于 25 m。 

场所不宜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等通风不良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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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经营面积应与经营规模相当，应设置足浴间、清洗消毒间、储藏室、公共卫生间、工作准备

间、更衣室及布草间（柜）等功能间。 

自行清洗消毒毛巾、浴巾（衣）、垫巾、拖鞋、杯具等公共用品用具的，应设置清洗消毒间；外

送清洗消毒公共用品用具的，应设外送物品暂存区，不应与清洁物品混放。 

5 设施设备 

设施设备的配置 

5.1.1 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足浴间宜设机械通风装置。 

5.1.2 场所室内安装的燃气热水器应设置强排风装置。 

5.1.3 消毒间内应设置毛巾、垫巾、浴巾（衣）、拖鞋专用清洗池、消毒池或消毒柜等消毒设施，消

毒池容量、深度能满足浸泡消毒的需要，且标记明显。并应设置公共用品用具保洁设施。 

5.1.4 场所应在适宜位置设置废弃物盛放容器，容器应密闭加盖。 

5.1.5 场所应设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设施。 

5.1.6 提供修脚服务的场所应配置专用的紫外线消毒箱等修脚工具消毒设施。 

设施设备的维护与消毒 

5.2.1 设施、设备应定期维护。 

5.2.2 场所应开展经常性卫生清扫，清扫要求按 GB 37487 执行。 

5.2.3 毛巾、浴巾（衣）、拖鞋、杯具、修脚工具等公共用品用具应按消毒规程进行清洗消毒，清洗

消毒后的公共用品用具应符合 GB 37488 要求。常用的消毒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a) 采用化学方法消毒，保证消毒液有效浓度和浸泡时间，消毒后的用具应充分冲洗；  

b) 采用消毒柜消毒应按照使用说明操作；  

c) 采用蒸汽、煮沸方法消毒应保证消毒时间、消毒温度。 

5.2.4 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过程应有记录，包括消毒时间、人员、方法和消毒物品的种类、数量等。  

6 室内环境 

物理因素宜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室内环境物理因素要求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温度/℃ 冬季 16～20，夏季 26～28 

GB/T 18204.1 

相对湿度/% 40～65（带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 

风速/（m/s） ≤0.30 

噪声/dB（A 计权） ≤55 

修脚时操作面照度/（lx） ≥150 

 

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2 室内空气质量要求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新风量/（m3/h•人） ≥30 GB/T 18204.1 

一氧化碳/（mg/m3） ≤10 

GB/T 18204.2 

 

 

二氧化碳/% ≤0.10 

可吸入颗粒物（PM10）/（mg/m3） ≤0.10 

细颗粒物（PM2.5）/（mg/m3） ≤0.05 

甲醛/（mg/m3） ≤0.08 

苯/（mg/m3） ≤0.03 

甲苯/（mg/m3）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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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二甲苯/（mg/m3） ≤0.20 

总挥发性有机物/（mg/m3） ≤0.60 

细菌总数/（CFU/m3（撞击法）或 CFU/皿（沉降法）） ≤4000（撞击法）或≤40（沉降法） 
GB/T 18204.3 

真菌总数/（CFU/m3）（撞击法） ≤1000 

7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使用集中空调的足浴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符合WS 10013的要求。 

8 足浴用水 

足浴用水的原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足浴用水中的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真菌总数和致病菌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3 足浴用水水质卫生要求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菌落总数/（CFU/mL） ≤100 
GB/T 5750.12 

总大肠菌群/（CFU/100mL或MPN/100mL） 不得检出 

真菌总数 不得检出 
GB/T 18204.4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 不得检出 GB 8538 

 

9 公共用品用具 

提供毛巾、浴巾（衣）、垫巾、拖鞋、杯具、修脚工具等公共用品用具或一次性用品的场所，应

按照最大接待负荷的 2 倍以上配置。公共用品用具应存放于专用、密闭的保洁设施内，并有明显标识。 

公共用品用具应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公共用品用具。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洗、

消毒方法按 GB 37487 执行。 

公共用品用具外送清洗的，应选择具备清洗消毒相关资质的承洗单位，并签订合同。外送清洗应

有交接和验收记录。 

公共用品用具卫生应符合表 4 的要求，检测方法按 GB/T 18204.4 执行；棉织品的 pH 值应在 6.5～

8.5 之间，检测按 GB/T 7573 执行。 

表4 公共用品用具卫生要求 

公共用品用具 外观 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群a 金黄色葡萄球菌a 真菌总数 

足浴盆 
表面清洁，无污

渍、无异味 
≤300 CFU/25cm2 不得检出 _ ≤50CFU/50cm2 

毛巾、浴巾

（衣）、垫巾等

棉织品 

清洁整齐、无污

渍、无破损、无

毛发、无异味 

≤200 CFU/25cm2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_ 

拖鞋 

表面清洁、无破

损、无污渍、无

异味 

≤300 CFU/25cm2 _ _ ≤50CFU/50cm2 

修脚工具 
表面清洁、无异

味 
≤200 CFU/25cm2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50CFU/50cm2 

杯具 

表面光洁、无污

渍、无水渍、无

异味、无破损 

≤5CFU/cm2 不得检出 _ _ 

a总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在与检验方法相对应的采样面积内该指标不得检出。 

10 从业人员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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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手部清洗消毒效果应符合表5要求。 

表5 从业人员手部清洗消毒要求 

指标 要求 检验方法 

菌落总数（CFU/只手） ≤300 

GB 15979 
总大肠菌群 不得检出 

真菌总数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 不得检出 GB 8538 

11 卫生管理 

制度管理 

11.1.1 明确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是经营场所卫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1.1.2 明确卫生主管负责人，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制定部门和人员的岗位责任。 

11.1.3 应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 公共场所禁烟管理制度； 

b)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培训、个人卫生制度； 

c) 卫生设施设备使用、维护管理制度； 

d) 卫生相关产品采购、索证、验收制度； 

e) 场所环境、水质、公共用品用具等清洗消毒制度； 

f) 场所卫生定期检测结果公示制度； 

g) 传染病、健康危害事故应急处置和报告制度； 

h) 卫生档案管理制度。 

人员管理 

11.2.1 足浴场所应聘用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

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疾病的人员，治愈

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开展足浴服务的工作。 

11.2.2 足浴场所应加强从业人员的业务和卫生知识培训，使其掌握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卫生操作技能、

传染病风险防控等知识。 

11.2.3 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工作期间宜着清洁工作服、佩戴口罩，不得留长指甲和涂指

甲油，不得佩戴戒指等手部饰物。 

11.2.4 从业人员在为每个顾客提供足浴服务前应规范洗手，并使用消毒剂对手部进行消毒，清洗消毒

效果应符合表 5 要求。 

卫生相关产品管理 

11.3.1 足浴场所使用的消毒产品应有有效的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卫生安全评价报告。 

11.3.2 使用的足浴液（包）、清洗产品、护肤产品等卫生相关产品应执行进货验收制度，标签标识规

范，在有效期内使用。 
 

 

 

 


